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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1970年10

月14日在日内瓦举行第55届会议，注意到《1949年船员起居

舱室公约（修正本）》对船上卧室、餐室、文娱室，通风、

取暖、照明和卫生设备已作了详细规定，考虑到由于现代船

舶制造和操作性能变化很快，应进一步改善船员起居舱室的

条件，经议决采纳本届大会议程第2项所列关于船员起居舱室

的若干提议，经决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方式，以补

充《1949年船员起居舱室公约（修正本）》，于1970年10月30

日通过下述公约，此公约得称为《1970年船员起居舱室（补

充条款）公约》。 第一部分 总 则 第1条 1.本公约适用于在本

公约生效的领土上登记的、无论公有或私有的、从事货物或

旅客运输或为任何其他商业目的受雇的和在本公约对该领土

生效之日或之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一切海船。

2.国家法律或条例应决定船舶何时被视为本公约所指的海船

。 3.在合理可行时，本公约适用于拖船。 4.本公约不适用于

： （a）小于1000吨的船舶； （b）帆船，不论其是否配备辅

机； （c）从事捕鱼或捕鲸或同类作业的船舶； （d）水翼船

和气垫船。 5.如果合理可行，本公约适用于： （a）200

～1000吨的船舶；和（b）在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舶上从事海

上日常工作人员的起居舱室。 6.根据本公约第3条，可以修改

适用于任何船舶的任一要求，只要主管当局经与船东组织和

／或船东和真诚的海员工会协商后深信将要进行的修改能提



供相应的有利条件且由此使所有条件不次于完全实施本公约

规定所产生的条件；有关会员国应将所有这种修改的细节送

交国际劳工局局长。 7.就下述船舶来说，主管当局经与船东

组织和／或船东和真诚的海员工会协商后，应根据休班人员

起居舱室的需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当容许例外和偏离

本公约的规定： （a）未连续配备固定船员的海上渡船、供应

船和类似船舶； （b）除船员之外，临时载有修理人员的海

船； （c）从事短程航行的可容许船员每天回家或利用类似便

利条件的海船。 第2条 在本公约里： （a）“船舶”一词系指

本公约适用的船舶； （b）“吨”一词系指总登记吨； （c）

“客船”一词系指配有有效的（i）按当时有效的《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规定颁发的客船安全证书或（ii）旅客证书的

船舶； （d）“高级船员”一词系指船长以外的按国家法律

或条例，或无任何有关法律或条例时，按集体协议或惯例定

为高级船员的人员； （e）“普通船员”一词系指高级船员以

外的船员； （f）“准高级船员”一词系指具有监督身份或负

有特别责任的根据国家法律或条例定为准高级船员的普通船

员；在无任何有关法律或条例时，根据集体协议或惯例定为

准高级船员的普通船员； （g）“成年人”一词系指年龄至

少为18岁的人员； （h）“船员起居舱室”一词包括供船员

使用的卧室、餐室、卫生间、医务室和娱乐室； （i）“规定

的”一词系指由国家法律或条例或由主管当局规定的； （j）

“批准的”一词系指由主管当局批准的； （k）“重新登记

的”一词系指在登记领土和船舶所有权同时变更时重新登记

的。 第3条 就本公约适用的船舶而言，本公约生效的各会员

国承诺遵守： （a）《1949年船员起居舱室公约（修正本）》



第2和第3部分的规定；和（b）本公约第3部分的规定。 第4条

1.本公约生效的各会员国承诺使那些确保实施本公约的法律

或条例保持有效。 2.这些法律或条例应： （a）要求主管当局

使一切有关人员注意这些法律或条例； （b）限定执法人员

； （c）对任何违法行为规定足够的惩罚； （d）对保持一个

足以保证有效实施的检查系统作出规定； （e）要求主管当局

在制定条例时与船东组织和／或船东和真诚的海员工会进行

协商，并在执行这些条例时尽可能与这些参与者合作。 第二

部分 船员起居舱室要求 第5条 1.每个普通船员在卧室里所占

面积应不少于： （a）在1000吨及以上但小于3000吨的船上

，3.75平方米（40.36平方英尺）； （b）在3000吨及以上但小

于10000吨的船上，4.25平方米（45.75平方英尺）； （c）

在10000吨及以上的船上，4.75平方米（51.13平方英尺）。 2.

如果两个普通船员合住一卧室，每人所占面积应不少于： （a

）在1000吨及以上但小于3000吨的船上，2.75平方米（29.60平

方英尺）； （b）在3000吨及以上但小于10000吨的船上，3.25

平方米（34.98平方英尺）； （c）在10000吨及以上的船上

，3.75平方米（40.36平方英尺）。 3.客船上普通船员卧室的面

积应不少于： （a）在1000吨及以上但小于3000吨的船上，每

人2.35平方米（25.30平方英尺）； （b）在3000吨及以上的船

上： （i）单人间，3.75平方米（40.36平方英尺）； （ii）双

人间，6.00平方米（64.58平方英尺）； （iii）三人间，9.00平

方米（96.88平方英尺）； （iv）四人间，12.00平方米（129.17

平方英尺）。 4.每间普通船员卧室最多住2人，但在客船上每

间最多可住4人。 5.每间准高级船员卧室里的人数不应超过1

或2人。 6.在高级船员卧室里，如不提供专用起居室或休息室



，在小于3000吨的船舶里，每人所占面积不应少于6.50平方米

（69.96平方英尺）；在3000吨及以上的船舶里，每人所占面

积不应少于7.50平方米（80.73平方英尺）。 7.在非客船的船舶

里，应为每个成年船员提供单独卧室，只要船的尺寸、船里

的活动及其布局使之合理和可行。 8.在3000吨及以上的船舶

里，可行时，轮机长和大副除其卧室外还应有相连的起居室

或休息室。 9.在丈量室内面积时，应包括床铺位、储物柜、

抽屉橱和座位所占空间，但不应包括那些不能有效地供自由

移动和不能用来放置家具的小的和形状不规则的空间。 10.每

个铺位的最小内部面积应为198厘米×80厘米（6英尺6英寸

×2英尺7.50英寸）。 第6条 1.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餐室的面

积应每人不少于1平方米（10.76平方英尺）。 2.餐室应配备固

定或移动的餐桌和经认可的座位，足以供最大数量的船员在

任一时间使用。 3.当船员在船上时，应随时提供： （a）一台

放置得使用方便的、其容量足够就餐人员使用的冰箱； （b

）制作热饮料的设备；和 （c）冷水设备。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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